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教练员管理办法（2025修订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以下简称“汽摩运动”)健康有序发展，规范各运动项目的训练与竞赛工作，加强教练员综合素质培养，不断提高教练员执教水平，根据《全国体育教练员注册管理办法》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中汽摩联”)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教练员(以下简称“教练员”)，是从事汽摩运动教学与培训、训练与竞赛等活动，向汽摩运动爱好者提供知识讲授、技能传授与竞赛指导的专业人员。
　　第三条 中汽摩联是教练员的管理机构，负责统筹、协调、管理教练员注册和培训工作。
第二章 教练员等级与分类
　　第四条 教练员实行技术等级制度，共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初级教练员、中级教练员、高级教练员。
　　第五条 教练员按项目分为三大类，十四种：
　　(一)汽车类：拉力越野、场地越野、场地、飘移、卡丁车和UTV；
(二)摩托车类：越野、场地、拉力、技巧、雪地摩托和ATV。
(三)电竞类：汽车、摩托车。
第三章 基本要求与职责
　　第六条 申请成为教练员，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一)中国大陆公民，年满18周岁；
　　(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三)热爱汽摩事业，身体健康，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志愿从事汽摩运动教学工作，自愿服从中汽摩联的管理；
　　(四)具备汽摩运动经验，具有扎实的汽摩运动技术水平，具有组织、指导培训的能力；
　　(五)无刑事犯罪记录，个人职业生涯无不良赛风赛纪和使用兴奋剂记录。
　　第七条 教练员应注重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积极参加中汽摩联举办的业务培训课程。
　　第八条 初级教练员工作职责如下：
　　(一)从事中汽摩联批准的本项目车手培训班(以下简称“培训班”)助理教练工作；
　　(二)按照主教练制定的培训计划协助完成培训班理论和实际操作类教学任务；
　　(三)协助主教练做好培训记录，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四)作为教练随队参加B类及以上级别赛事(随队参赛仅适用于摩托车越野项目教练员，下同)。
　　第九条 中级教练员工作职责如下：
　　(一)从事培训班主教练工作，按照教学大纲制定培训计划；
　　(二)按照培训计划完成培训班理论和实际操作类教学任务，承担相应安全责任；
　　(三)作为教练带队参加B类及以上级别赛事(带队参赛仅适用于摩托车越野项目教练员，下同)；
　　(四)对本项目初级教练员进行培训与指导。
　　第十条 高级教练员工作职责如下：
　　(一)从事培训班主教练工作，按照教学大纲制定培训计划；
　　(二)按照培训计划完成培训班理论和实际操作类教学任务，承担相应安全责任；
　　(三)作为教练带队参加B类及以上级别赛事；
　　(四)对本项目初级、中级教练员进行培训与指导；
　　(五)参与研究本项目教学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练员团队建设等工作。
第四章 教练员申请与注册
　　第十一条 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初级教练员资格，申请审核通过后，颁发初级教练员证。
（一）从事本运动项目满5年，已取得本项目国家A级及以上的赛车执照；（电竞类未满5年的可提交特殊申请）
　　(二)比赛成绩：
　　1.至少完成本项目C类及以上级别比赛20场，其中B类及以上赛事不少于10场；
2.至少在10场B类及以上级别赛事中获取积分或在至少3场B类及以上级别赛事中取得前3名；
3.电竞类：符合上述1、2条目的成绩要求，或至少完成5场线下电竞赛事并无不良纪录；至少在以下赛事中取得前10名10次；在以下赛事中取得组别前3名3次；在以下赛事中取得组别冠军1次：
由主机厂举办的全国范围的电竞赛车赛事；
由省级以上协会参与监管的电竞赛车赛事；
国家级电竞赛车赛事。
　　(三)参加初级教练员理论考试并合格。
　　第十二条 中汽摩联年底至次年年初对各项目、各级别教练员开展注册工作。
　　第十三条 初级教练员注册要求如下：
　　(一)持有效的初级教练员证；
　　(二)本年度至少完成3次培训班助理教练工作或至少在3场B类及以上级别赛事中从事随队教练工作；
　　(三)本年度参加教练员课程培训累计不少于20学时；
　　(四)本年度培训工作中无重大过错及安全事故，培训机构、主教练及学员评价良好；
　　(五)各项目初级教练员每年进行注册。
　　第十四条 中级教练员注册要求如下：
　　(一)持有效的中级教练员证；
　　(二)2年期间至少完成5次中汽摩联车手培训班主教练工作或至少在5场B类及以上级别赛事中从事带队教练工作；
　　(三)2年期间参加教练员课程培训累计不少于30学时；
　　(四)2年期间培训工作中无重大过错及安全事故，培训机构及学员评价良好；
　　(五)各项目中级教练员每两年进行注册。
　　第十五条 高级教练员注册要求如下：
　　(一)持有效的高级教练员证；
　　(二)2年期间至少完成5次培训班主教练工作或至少在5场B类及以上级别赛事中从事带队教练工作；
　　(三)两年期间参与教练员培训、教材编写等工作；
　　(四)两年期间参加教练员课程培训累计不少于30学时；
　　(五)各项目高级教练员每两年进行注册。
　　第十六条 注册程序
　　(一)申请注册的教练员，须根据教练员注册通知要求提交相应材料，注册通知将在本年度注册工作开始前公布于官网。
　　(二)中汽摩联将对提交材料进行审核，审核程序在收到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过后，颁发相应等级的教练员证。
(三)申请人须保证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第十七条 教练员未达到注册要求或未按时参加注册将被降级或取消教练员资格。
(一)初级教练员将被取消教练员资格。
(二)中级教练员将被降级为初级教练员。
(三)高级教练员将被降级为中级教练员。
第五章 晋级
　　第十八条 晋级中级教练员要求如下：
　　(一)持有效的初级教练员证；
　　(二)取得本项目初级教练员资质3年以上(含3年)；
(三)至少在本项目B类及以上级别比赛中获得两次中国车手冠军；
(四)电竞类：在以下赛事中取得组别冠军2次：
由主机厂举办的全国范围的电竞赛车赛事；
由省级以上协会参与监管的电竞赛车赛事；
国家级电竞赛车赛事。
　　(五)执教期间严守安全生产规定，无重大过错，未发生安全事故；
　　(六)执教期间主教练、培训机构及学员评价良好，无投诉；
　　(七)参加教练员培训，通过晋级考核。
　　第十九条 晋级高级教练员要求如下：
　　(一)持有效的中级教练员证；
　　(二)取得本项目中级教练员资质5年以上(含5年)；
(三)作为教练员培训的学员或所带队的参赛运动员至少3人次取得B类及以上级别赛事中国车手冠军；
(四)电竞类：作为教练员培训的学员或所带队的参赛运动员至少3人次在以下赛事中取得组别总冠军：
由主机厂举办的全国范围的电竞赛车赛事；
由省级以上协会参与监管的电竞赛车赛事；
国家级电竞赛车赛事；
　　(五)执教期间严守安全生产规定，无重大过错，未发生安全事故；
　　(六)执教期间培训机构及学员评价良好，无投诉；
　　(七)参与本项目教学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练员团队建设等工作；
　　(八)在汽摩运动领域公开发表论文或取得其它形式的理论成果。
　　第二十条 晋级程序
　　(一)申请晋级的教练员，须根据教练员晋级通知要求提交相应材料，有关通知将在本年度教练员晋级工作开始前公布于官网。
　　(二)中汽摩联将对提交材料进行收集，经评审委员会审核，颁发相应等级的教练员证。
　　(三)申请人须保证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中汽摩联对教练员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如教练员在赛事活动或培训班期间出现违规行为，中汽摩联将进行以下处分：
　　(一)警告；
　　(二)暂停教练员工作；
　　(三)取消教练员资格。
　　第二十二条 凡教练员有下列情节者，给予警告处分：
　　(一)未严格按照培训大纲要求开展教学工作；
　　(二)培训期间执教环节存在安全隐患，但未造成安全事故；
　　(三)其它不当行为。
　　第二十三条 凡教练员有下列情节者，给予暂停教练员工作处分：
　　(一)在教练员注册和晋级过程中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或在教练员培训考核中有作弊行为；
　　(二)多次受到培训机构及学员投诉；
　　(三)赛事期间违反赛风赛纪、违背体育道德；
　　(四)其它违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凡教练员有下列情节者，给予取消教练员资格处分：
　　(一)行贿受贿，篡改培训考核结果；
　　(二)违反国际和国内反兴奋剂有关条例；
　　(三)藐视安全生产要求，培训期间执教环节存在安全隐患，经监督人员多次警告仍不改正或培训过程中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四)触犯刑法，受到刑事处罚；
　　(五)其它严重违规行为。
第七章 其他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属中汽摩联。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办法废止。
　　注：根据《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办赛指南》，国内开展的汽摩赛事活动分为 A、B、C三个类别。A类比赛为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或共同主办的重要国际汽摩赛事活动；国际汽联、国际摩联主办的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亚太锦标赛、亚洲锦标赛；中汽摩联主办并主导的国际汽摩赛事活动。B类比赛为中汽摩联主办的全国性汽摩赛事；中汽摩联参与主办由地方主导的国际汽摩赛事活动。C类比赛为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组织和举办的汽摩赛事活动。
